115# B354 F % 10350

PRI A SR
A G LY
TN
EEE
LS

(B2 O000000F 241 7
¢ )
AR EFATGF A EA AR EE R AR AR5 ESY
205'???%%?<*:§’QQEJL£rT
- ~¢ﬁﬂ?#&ﬂﬁ%f%ﬁijﬁﬁ’%?%@MJLEZEZBB@ﬁ%ﬁﬁ
%«wa‘%? FHETE 0 2 ARIIIEGR? 8p 775 A B MK
#ﬁ ?’ﬁ%ﬂﬁﬁo
ER A R TR 2. A B A 0 A RIIIEGE 8F
R ERIFITR 2T EBE R M o
S

-

‘67%"

i
(%
o
\\\‘,3 g 3*»’;_‘; “\\

[bat [bal

at
N
—
\\-\-_rt
g.X‘\
i)
P4
Y
N
¥
P
&
)
!
i
o}
B4
B
S
St
s
!
b
=
S
o

2N 4l
A i
b owhe W omE



(e S

TREIEGBAGE > R ARIIIEZ? 260 B H B %
KA AL BAE A EA A B PNR ) J L EEERE LY
BA 2T PREA S BRRFARE R R O
;ﬁaﬁé%ﬁ%%ﬁm%y;&-ﬁ4i%ﬁ¢jwﬁg
SEREE LT GHUHA BAE A BT 2 REG
o F iR ¥ 244 f%‘liﬁ\r‘wl BARITHAAEFRE
To M BP L 4rd e H - s D JEATT o

-.ﬁq;&kﬁjiﬁallﬁilk‘giu l‘“_ﬁé_
T T T L L n AL T B FE T
A TR I‘%*%M\%’K L = o L SN P \-zar—“.m'r
A
F

PRERDNEREF o IEP I RE2

o

RII W o
R4~ 3

%ﬁﬂ?%%%f
%.

‘ FTEREE > GRS E AR
mmﬁ»oFHEAw%lﬁf$2ﬁkx&a%@mhmﬁ

CA RN A w AR Rk o B S RTH R 0 P
Aol ERAFER AP FEFEALY
24

%

: 2

F A ey Fedl R TR
P24 EHT T B4 THE 52U

WI0E @ R o AE %
EAEE G o & FAEA TR ORGEF 244 1ER T2 Fes

B uEA2ZiTa 3 TERELIAEEEL - o pl2 9 d
R 2 Ap At 255 RFEAF A 0 & R

iﬂ%tf?' %o Fla i %t%gl W /%;'?7 B35 (3 2 a8l #
Boo b3 5207 8243 5 & P& 3 F s B 18 2 P

N N

) o
/f?)r_ ’ /éz‘ A Léé‘i\Fm‘&r'lfr ’ ?L\%/\/ ’iﬁ med"fl) %k% ﬁ?»j}“" <
BRPE AT MR > BIR ERIEL TR ARG Y
WA PR 0 H A #f%%g RREF244 EF] BARITET
B2 oo fadode ) FlE- T2 A 0 A BERTIE A 2
D s FE KA LR e

\1‘?})‘_
E
)J Sy



B R CR W EAEE 2 ER T 7
FA0106 &R 53 R 16505 ) o Lot

E
o

Pa

b
)

>~
LW
€
Sy

2 750 T‘%
HFERE A2 MR AR T AN REaRTS > BT R G
Lz BRI FHEA D FRAZNE 244 EF] 24t

LRt 1w REF  (REIBARGFREREL* - 7E
FESL AL EL I F F b - A B BRR
Sl 53 TR A )1 BAR B JTE 207 Bodott £ 4T
A AR BMREET ST A 2R BB
femES 3 ﬁmﬁi@ﬂ#%iﬁé?@ﬁ%ﬁg
%’ﬂéiﬁﬁ{ﬁ%”kﬁéaﬁﬁgﬁ o
HoOMRMABRFUPH ) HE PEZFEH T LN AR
TN TR RS %ar%a‘ LRl a3 A P
AEH o P ARIER T RIS RANEFFRE 54306 iE
2 38 ~ %280 EF3 GEwE %] EaERART o ARE R
B F&% J 5k io

L L BRR O R R A A

DO
S
T
N
s
L
p
p
‘-_}& q\;_«éq\ N
ﬁe\
(\m 1,&1‘(
W
1\1’§

ﬁ;&»@ WA F AT K A 3B

S MECA G R e 2 2 BIERR O A5
iﬁﬁﬂﬁs’f%uz B RS e 2 F Ep
A RPBREP > R GFRETA R f‘ilﬁé_bwalﬁé_
AR R FAR G pﬁhﬁﬁp’%%ﬁ%°ﬁ%@&a
i# % 24475 % 4 JE%L’ B B A TS EE LY
LU E BRI AP T J%ifﬁﬂ'ﬂhﬁﬁ“k F 2
@%’Q*%é%io

>~

b
i
mj



gﬁ;pﬁwxﬂﬁmuﬁ;“lﬁx%AIPﬂL’% "t
’ 75 0 & Aot A& AT 7

2P s 0 B
wA1I1#£62 8p 1
et g oy 1

|
e

d o f,l:%;g /}ET.;/ °
ANAMEREHFCFRP I S HARRER TS 22 R E g 0N
AH SRR AT £ 3 E- R W AP o

S s g B Rz kdh  NEHNE B8 - ¥$85IEH2 T o

P S EN & 115 =& 3 ; 23 2
A RS T

R P ROOMOI621T 3 2= [1/8
OE 00003 55
bR AR AT
-%Jﬂﬁﬁiw\,jﬁﬁéjLwaiQZOBm LA S
(G g3 ¥ A0 BMER) vk TEFRACT 7Y 0 &
- HERFFRHT

0%

4 = EY 23] 115 # 3 L 25 F
T T F (7L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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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彰化簡易庭民事判決
115年度彰簡字第103號
原      告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訴訟代理人  張智賢  
被      告  黃郁棋  
            莊欣霓  
            莊芸樺  
            莊岳陵  
                      (現於法務部○○○○○○○另案執行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遺產分割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茲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間就如附表所示之遺產，於民國111年2月26日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於民國111年6月8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
二、被告莊芸樺應將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民國111年6月8日
　　以分割繼承為登記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黃郁棋、莊欣霓、莊芸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黃郁棋尚積欠原告新臺幣（下同）265,761元及利息未清償，又如附表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為被告等人繼承自被繼承人莊春泰之遺產，被告黃郁棋既未拋棄繼承，依法即應與其他繼承人共同繼承系爭遺產，然其積欠原告上開債務未清償，竟仍於民國111年2月26日與其他繼承人就系爭遺產達成遺產分割協議，由被告莊芸樺取得系爭遺產之所有權，上開遺產分割協議形同被告黃郁棋將其公同共有之財產權無償贈與被告莊芸樺，被告黃郁棋於上開遺產分割協議後，名下已無其他財產，其所為自屬有害原告債權，爰依民法第244 條第1 項、第4 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三、被告方面：
　㈠被告莊岳陵則以：其父親莊春泰去世前有交代要把系爭遺產留給被告莊芸樺，因為之前都是被告莊芸樺去繳納醫藥費及保險費。因為被告莊岳陵大部分都在監獄裡面，所以詳細情形不是很清楚，也沒有辦法提出證據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黃郁棋、莊欣霓、莊芸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第1 項或第2 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前條撤銷權，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1 年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10年而消滅。民法第244 條第1 項、第4 項前段、第245 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債權人行使民法第244 條規定之撤銷權，以債務人之行為有害及債權為其要件之一。此之所謂害及債權，乃指債務人之行為，致積極的減少財產，或消極的增加債務，因而使債權不能獲得清償之情形（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207 號判決意旨參照）。拋棄因繼承所取得之財產，係於繼承開始後，未於法定期間拋棄繼承權，嗣就其已繼承取得之財產予以拋棄，與拋棄繼承權之性質迥然有別；繼承權之拋棄，固不許債權人依民法第244 條第1 項規定撤銷之。惟如拋棄因繼承所取得之財產，而將繼承所得財產之公同共有權，與他繼承人為不利於己之分割協議，倘因而害及債權者，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4 條第1 項行使撤銷權（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1650號判決參照）。是以，繼承權固為具有人格法益之一身專屬權利，惟於繼承人未拋棄繼承，而與其他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時，該公同共有權已失其人格法益性質，而為財產上之權利，繼承人間之遺產分割協議，即係公同共有人間就公同共有物所為之處分行為，倘全部遺產協議分割歸由其他繼承人取得，對未分割取得遺產之該繼承人而言，形式上係無償行為，若害及債權人之債權實現，債權人自得提起民法第244 條第1 項之撤銷訴訟。
　㈡經查：
　　1.原告主張前開事實，業據其提出本院債權憑證影本、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表、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異動索引為證，並經本院向彰化縣鹿港地政事務所調取如附表所示不動產分割繼承登記資料存卷可查，且被告莊岳陵除辯稱父親莊春泰去世前有交代要把系爭遺產留給被告莊芸樺，因為之前都是被告莊芸樺去繳納醫藥費及保險費等語，惟未舉證以明其說，其對上開證物亦不爭執；而被告黃郁棋、莊欣霓、莊芸樺均經合法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第2 項、第280 條第3 項前段、第1 項前段規定，視同自認，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
　　2.本件被告等人就系爭遺產為分割協議，協議將系爭遺產分別分割歸由被告莊芸樺取得，被告黃郁棋則未因分割取得任何遺產，顯係與他繼承人為不利於己之分割協議，形式上係無償行為，且係以該分割協議積極減少自己之責任財產，依上開說明，原告請求撤銷被告就系爭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即屬有據。原告復依民法第244條第4 項規定，併請求受益人即被告莊芸樺塗銷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之分割繼承登記，以回復為公同共有之原狀，合於法律規定。
五、結論：原告依民法第244 條第1 項、第4 項規定，訴請被告就系爭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於111年2月26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併請求被告莊芸樺應將系爭不動產於111年6月8日以分割繼承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均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 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彰化簡易庭法　官　簡燕子
　　　　　　　　　
附表：被繼承人莊春泰所遺之遺產
		編號

		財產種類

		坐落所在地或名稱

		數量/面積

		權利範圍/金額(新臺幣)



		1

		土地

		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

		621平方公尺

		1/8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知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 記 官  李育真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彰化簡易庭民事判決

115年度彰簡字第103號

原      告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訴訟代理人  張智賢  

被      告  黃郁棋  

            莊欣霓  

            莊芸樺  

            莊岳陵  

                      (現於法務部○○○○○○○另案執行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遺產分割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

20日言詞辯論終結，茲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間就如附表所示之遺產，於民國111年2月26日所為遺產

    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於民國111年6月8日所為分割繼承

    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

二、被告莊芸樺應將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民國111年6月8日

　　以分割繼承為登記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黃郁棋、莊欣霓、莊芸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黃郁棋尚積欠原告新臺幣（下同）265,761

    元及利息未清償，又如附表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為

    被告等人繼承自被繼承人莊春泰之遺產，被告黃郁棋既未拋

    棄繼承，依法即應與其他繼承人共同繼承系爭遺產，然其積

    欠原告上開債務未清償，竟仍於民國111年2月26日與其他繼

    承人就系爭遺產達成遺產分割協議，由被告莊芸樺取得系爭

    遺產之所有權，上開遺產分割協議形同被告黃郁棋將其公同

    共有之財產權無償贈與被告莊芸樺，被告黃郁棋於上開遺產

    分割協議後，名下已無其他財產，其所為自屬有害原告債權

    ，爰依民法第244 條第1 項、第4 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並聲明：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三、被告方面：

　㈠被告莊岳陵則以：其父親莊春泰去世前有交代要把系爭遺產

    留給被告莊芸樺，因為之前都是被告莊芸樺去繳納醫藥費及

    保險費。因為被告莊岳陵大部分都在監獄裡面，所以詳細情

    形不是很清楚，也沒有辦法提出證據等語。並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

　㈡被告黃郁棋、莊欣霓、莊芸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

    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

    院撤銷之。債權人依第1 項或第2 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

    ，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前條撤銷權，自債

    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1 年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

    10年而消滅。民法第244 條第1 項、第4 項前段、第245 條

    分別定有明文。又債權人行使民法第244 條規定之撤銷權，

    以債務人之行為有害及債權為其要件之一。此之所謂害及債

    權，乃指債務人之行為，致積極的減少財產，或消極的增加

    債務，因而使債權不能獲得清償之情形（最高法院81年度台

    上字第207 號判決意旨參照）。拋棄因繼承所取得之財產，

    係於繼承開始後，未於法定期間拋棄繼承權，嗣就其已繼承

    取得之財產予以拋棄，與拋棄繼承權之性質迥然有別；繼承

    權之拋棄，固不許債權人依民法第244 條第1 項規定撤銷之

    。惟如拋棄因繼承所取得之財產，而將繼承所得財產之公同

    共有權，與他繼承人為不利於己之分割協議，倘因而害及債

    權者，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4 條第1 項行使撤銷權（最高

    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1650號判決參照）。是以，繼承權固

    為具有人格法益之一身專屬權利，惟於繼承人未拋棄繼承，

    而與其他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時，該公同共有權

    已失其人格法益性質，而為財產上之權利，繼承人間之遺產

    分割協議，即係公同共有人間就公同共有物所為之處分行為

    ，倘全部遺產協議分割歸由其他繼承人取得，對未分割取得

    遺產之該繼承人而言，形式上係無償行為，若害及債權人之

    債權實現，債權人自得提起民法第244 條第1 項之撤銷訴訟

    。

　㈡經查：

　　1.原告主張前開事實，業據其提出本院債權憑證影本、家事

      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表、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異動索

      引為證，並經本院向彰化縣鹿港地政事務所調取如附表所

      示不動產分割繼承登記資料存卷可查，且被告莊岳陵除辯

      稱父親莊春泰去世前有交代要把系爭遺產留給被告莊芸樺

      ，因為之前都是被告莊芸樺去繳納醫藥費及保險費等語，

      惟未舉證以明其說，其對上開證物亦不爭執；而被告黃郁

      棋、莊欣霓、莊芸樺均經合法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

      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第2 

      項、第280 條第3 項前段、第1 項前段規定，視同自認，

      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

　　2.本件被告等人就系爭遺產為分割協議，協議將系爭遺產分

      別分割歸由被告莊芸樺取得，被告黃郁棋則未因分割取得

      任何遺產，顯係與他繼承人為不利於己之分割協議，形式

      上係無償行為，且係以該分割協議積極減少自己之責任財

      產，依上開說明，原告請求撤銷被告就系爭遺產所為遺產

      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即屬有據。原告復依民

      法第244條第4 項規定，併請求受益人即被告莊芸樺塗銷

      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之分割繼承登記，以回復為公同共有之

      原狀，合於法律規定。

五、結論：原告依民法第244 條第1 項、第4 項規定，訴請被告

    就系爭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如附表所示不

    動產於111年2月26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

    撤銷，併請求被告莊芸樺應將系爭不動產於111年6月8日以

    分割繼承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均有理由

    ，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

    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 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彰化簡易庭法　官　簡燕子

　　　　　　　　　

附表：被繼承人莊春泰所遺之遺產

編號 財產種類 坐落所在地或名稱 數量/面積 權利範圍/金額(新臺幣) 1 土地 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 621平方公尺 1/8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須按他造當事人知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

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 記 官  李育真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彰化簡易庭民事判決
115年度彰簡字第103號
原      告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訴訟代理人  張智賢  
被      告  黃郁棋  
            莊欣霓  
            莊芸樺  
            莊岳陵  
                      (現於法務部○○○○○○○另案執行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遺產分割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茲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間就如附表所示之遺產，於民國111年2月26日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於民國111年6月8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
二、被告莊芸樺應將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民國111年6月8日
　　以分割繼承為登記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黃郁棋、莊欣霓、莊芸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黃郁棋尚積欠原告新臺幣（下同）265,761元及利息未清償，又如附表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為被告等人繼承自被繼承人莊春泰之遺產，被告黃郁棋既未拋棄繼承，依法即應與其他繼承人共同繼承系爭遺產，然其積欠原告上開債務未清償，竟仍於民國111年2月26日與其他繼承人就系爭遺產達成遺產分割協議，由被告莊芸樺取得系爭遺產之所有權，上開遺產分割協議形同被告黃郁棋將其公同共有之財產權無償贈與被告莊芸樺，被告黃郁棋於上開遺產分割協議後，名下已無其他財產，其所為自屬有害原告債權，爰依民法第244 條第1 項、第4 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三、被告方面：
　㈠被告莊岳陵則以：其父親莊春泰去世前有交代要把系爭遺產留給被告莊芸樺，因為之前都是被告莊芸樺去繳納醫藥費及保險費。因為被告莊岳陵大部分都在監獄裡面，所以詳細情形不是很清楚，也沒有辦法提出證據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黃郁棋、莊欣霓、莊芸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第1 項或第2 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前條撤銷權，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1 年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10年而消滅。民法第244 條第1 項、第4 項前段、第245 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債權人行使民法第244 條規定之撤銷權，以債務人之行為有害及債權為其要件之一。此之所謂害及債權，乃指債務人之行為，致積極的減少財產，或消極的增加債務，因而使債權不能獲得清償之情形（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207 號判決意旨參照）。拋棄因繼承所取得之財產，係於繼承開始後，未於法定期間拋棄繼承權，嗣就其已繼承取得之財產予以拋棄，與拋棄繼承權之性質迥然有別；繼承權之拋棄，固不許債權人依民法第244 條第1 項規定撤銷之。惟如拋棄因繼承所取得之財產，而將繼承所得財產之公同共有權，與他繼承人為不利於己之分割協議，倘因而害及債權者，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4 條第1 項行使撤銷權（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1650號判決參照）。是以，繼承權固為具有人格法益之一身專屬權利，惟於繼承人未拋棄繼承，而與其他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時，該公同共有權已失其人格法益性質，而為財產上之權利，繼承人間之遺產分割協議，即係公同共有人間就公同共有物所為之處分行為，倘全部遺產協議分割歸由其他繼承人取得，對未分割取得遺產之該繼承人而言，形式上係無償行為，若害及債權人之債權實現，債權人自得提起民法第244 條第1 項之撤銷訴訟。
　㈡經查：
　　1.原告主張前開事實，業據其提出本院債權憑證影本、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表、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異動索引為證，並經本院向彰化縣鹿港地政事務所調取如附表所示不動產分割繼承登記資料存卷可查，且被告莊岳陵除辯稱父親莊春泰去世前有交代要把系爭遺產留給被告莊芸樺，因為之前都是被告莊芸樺去繳納醫藥費及保險費等語，惟未舉證以明其說，其對上開證物亦不爭執；而被告黃郁棋、莊欣霓、莊芸樺均經合法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第2 項、第280 條第3 項前段、第1 項前段規定，視同自認，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
　　2.本件被告等人就系爭遺產為分割協議，協議將系爭遺產分別分割歸由被告莊芸樺取得，被告黃郁棋則未因分割取得任何遺產，顯係與他繼承人為不利於己之分割協議，形式上係無償行為，且係以該分割協議積極減少自己之責任財產，依上開說明，原告請求撤銷被告就系爭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即屬有據。原告復依民法第244條第4 項規定，併請求受益人即被告莊芸樺塗銷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之分割繼承登記，以回復為公同共有之原狀，合於法律規定。
五、結論：原告依民法第244 條第1 項、第4 項規定，訴請被告就系爭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於111年2月26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併請求被告莊芸樺應將系爭不動產於111年6月8日以分割繼承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均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 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彰化簡易庭法　官　簡燕子
　　　　　　　　　
附表：被繼承人莊春泰所遺之遺產
		編號

		財產種類

		坐落所在地或名稱

		數量/面積

		權利範圍/金額(新臺幣)



		1

		土地

		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

		621平方公尺

		1/8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知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 記 官  李育真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彰化簡易庭民事判決

115年度彰簡字第103號

原      告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訴訟代理人  張智賢  

被      告  黃郁棋  

            莊欣霓  

            莊芸樺  

            莊岳陵  

                      (現於法務部○○○○○○○另案執行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遺產分割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茲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間就如附表所示之遺產，於民國111年2月26日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於民國111年6月8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

二、被告莊芸樺應將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民國111年6月8日

　　以分割繼承為登記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黃郁棋、莊欣霓、莊芸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黃郁棋尚積欠原告新臺幣（下同）265,761元及利息未清償，又如附表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為被告等人繼承自被繼承人莊春泰之遺產，被告黃郁棋既未拋棄繼承，依法即應與其他繼承人共同繼承系爭遺產，然其積欠原告上開債務未清償，竟仍於民國111年2月26日與其他繼承人就系爭遺產達成遺產分割協議，由被告莊芸樺取得系爭遺產之所有權，上開遺產分割協議形同被告黃郁棋將其公同共有之財產權無償贈與被告莊芸樺，被告黃郁棋於上開遺產分割協議後，名下已無其他財產，其所為自屬有害原告債權，爰依民法第244 條第1 項、第4 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三、被告方面：

　㈠被告莊岳陵則以：其父親莊春泰去世前有交代要把系爭遺產留給被告莊芸樺，因為之前都是被告莊芸樺去繳納醫藥費及保險費。因為被告莊岳陵大部分都在監獄裡面，所以詳細情形不是很清楚，也沒有辦法提出證據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黃郁棋、莊欣霓、莊芸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第1 項或第2 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前條撤銷權，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1 年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10年而消滅。民法第244 條第1 項、第4 項前段、第245 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債權人行使民法第244 條規定之撤銷權，以債務人之行為有害及債權為其要件之一。此之所謂害及債權，乃指債務人之行為，致積極的減少財產，或消極的增加債務，因而使債權不能獲得清償之情形（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207 號判決意旨參照）。拋棄因繼承所取得之財產，係於繼承開始後，未於法定期間拋棄繼承權，嗣就其已繼承取得之財產予以拋棄，與拋棄繼承權之性質迥然有別；繼承權之拋棄，固不許債權人依民法第244 條第1 項規定撤銷之。惟如拋棄因繼承所取得之財產，而將繼承所得財產之公同共有權，與他繼承人為不利於己之分割協議，倘因而害及債權者，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4 條第1 項行使撤銷權（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1650號判決參照）。是以，繼承權固為具有人格法益之一身專屬權利，惟於繼承人未拋棄繼承，而與其他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時，該公同共有權已失其人格法益性質，而為財產上之權利，繼承人間之遺產分割協議，即係公同共有人間就公同共有物所為之處分行為，倘全部遺產協議分割歸由其他繼承人取得，對未分割取得遺產之該繼承人而言，形式上係無償行為，若害及債權人之債權實現，債權人自得提起民法第244 條第1 項之撤銷訴訟。

　㈡經查：

　　1.原告主張前開事實，業據其提出本院債權憑證影本、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表、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異動索引為證，並經本院向彰化縣鹿港地政事務所調取如附表所示不動產分割繼承登記資料存卷可查，且被告莊岳陵除辯稱父親莊春泰去世前有交代要把系爭遺產留給被告莊芸樺，因為之前都是被告莊芸樺去繳納醫藥費及保險費等語，惟未舉證以明其說，其對上開證物亦不爭執；而被告黃郁棋、莊欣霓、莊芸樺均經合法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第2 項、第280 條第3 項前段、第1 項前段規定，視同自認，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

　　2.本件被告等人就系爭遺產為分割協議，協議將系爭遺產分別分割歸由被告莊芸樺取得，被告黃郁棋則未因分割取得任何遺產，顯係與他繼承人為不利於己之分割協議，形式上係無償行為，且係以該分割協議積極減少自己之責任財產，依上開說明，原告請求撤銷被告就系爭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即屬有據。原告復依民法第244條第4 項規定，併請求受益人即被告莊芸樺塗銷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之分割繼承登記，以回復為公同共有之原狀，合於法律規定。

五、結論：原告依民法第244 條第1 項、第4 項規定，訴請被告就系爭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於111年2月26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併請求被告莊芸樺應將系爭不動產於111年6月8日以分割繼承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均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 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彰化簡易庭法　官　簡燕子

　　　　　　　　　

附表：被繼承人莊春泰所遺之遺產

編號 財產種類 坐落所在地或名稱 數量/面積 權利範圍/金額(新臺幣) 1 土地 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 621平方公尺 1/8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知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 記 官  李育真





